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
校研字〔2018〕50号

第一章 硕士生中期考核

第一条 各学院应在硕士生中期评定的基础上，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对每个硕士生的中期考核。硕士生中期考核分为优秀、合

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第二条 优秀：思想品德好，修满规定学分，按时通过学位论

文开题，学习成绩优良，在学位论文开题及其他科研工作中科研

能力强，入学后已在本学科国内重要核心期刊或国际著名期刊发

表（含接收发表）1 篇以上学术论文或获得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

列大赛、挑战杯学术作品竞赛、全国机器人大赛以及其它由学校

认定的Ⅰ级甲等竞赛一等奖及以上奖励（排名第一）。

第三条 合格：学习成绩合格，修满规定学分，按时通过学位

论文开题，在学位论文开题或其他科研训练中，表现出具有一定

的科研能力。

第四条 基本合格：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基本合格。

（一）在一学期内，有两门课程考核不及格的；

（二）中期考核前，累计四门课程考核不及格的；

（三）中期考核前，课程补考（含重修）门次累计在三门次及

以内仍未取得课程学分的；

（四）中期考核前，仍未修满个人培养计划中规定的学分（学

术活动除外）的；

（五）不能按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或第一次学位论文开题不通

过的；

（六）中期考核前，受到学校记过或留校查看纪律处分的。

第五条 不合格：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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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一学期内，有三门及以上课程考核不及格的；

（二）中期考核前，累计五门及以上课程考核不及格的；

（三）中期考核前，课程补考（含重修）门次累计在四门次及

以上仍未取得课程学分的；

（四） 中期考核前，同一门课程补考（含重修）两次仍未取

得课程学分的；

（五） 无特殊原因，第一次学位论文开题不通过，经重新做

（包括同一选题或更换选题）学位论文开题后仍不通过的。

第二章 博士生、直博生中期考核

第六条 各学院应在博士生中期评定的基础上进行中期考核。

非定向培养的博士生中期考核要求在第二学年内完成；定向培养博

士生且回原单位进行论文研究工作的，中期考核要求在第三学年内

完成；直博生中期考核要求在第三学年完成。考核等级分为优秀、

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第七条 优秀：思想品德好，修满规定学分，按时完成学位论

文开题并考核通过，学习成绩优良，在学位论文开题及其他科研工

作中科研能力强，入学后已在本学科国内重要核心期刊或国际著名

期刊发表（含接收发表）3 篇以上学术论文。

第八条 合格：学习成绩合格，修满规定学分，按时完成学位

论文开题，在学位论文开题或其他科研训练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的

科研能力。

第九条 基本合格：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基本合格。

（一）中期考核前，有一门必修课或专业学位课考核不及格的；

（二）中期考核前，累计两门课程考核不及格的；

（三）中期考核前（不超过两学年），仍未修满个人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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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学分（学术活动除外）的；

（四）不能按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或第一次学位论文开题不通

过的；

（五）中期考核前，受到学校记过或留校查看纪律处分的。

对未获得硕士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如硕博连续生、直博生或同

等学力生），中期考核为基本合格的，经学院主管院长审核，研究

生院批准，可作为硕士生培养，改做硕士学位论文。

第十条 不合格：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不合格。

（一）有二门及以上学位课考核不及格或有一门学位课考核不

及格经补考（含重修）后考核仍不及格的；

（二）在学期间，累计三门及以上课程考核不及格的；

（三）无特殊原因，满两个学年，仍未修满个人培养计划中规

定的学分（学术活动除外）的；

（四）无特殊原因，第一次学位论文开题不通过，经重新做（包

括同一选题或更换选题）学位论文开题后仍不通过的。

第三章 中期考核工作的具体做法

第十一条 各学院成立以学院主要领导（含分管研究生教学的

副院长和学院党委副书记）参加的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领导小

组，根据本办法加强对研究生中期考核的领导工作。

第十二条 研究生所在系(所)具体负责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工作，

考核小组成员不少于三人，由系(所)确定，一般可由系(所)负责人、

指导教师和主要课程的任课教师等组成，考核方式一般采用答辩形

式。考核小组应根据本办法对每个研究生逐个进行考核，提出处理

意见，并填写中期考核表。

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研究生所在系(所)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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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处理意见，并结合研究生辅导员的意见，给出考核等级，学院

分管研究生教学的副院长审核签字，学院备案。

第十三条 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实施

方案（试行）》，各学院结合各学科的具体情况制定研究生的中期

考核细则,研究生的中期考核结果作为研究生奖助金动态化管理的

主要依据。

第十四条 对于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按学校《研究生学

籍管理办法》和《学生管理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由研究生院负

责解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校研字

(2008)34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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